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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6－019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

范围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

营范围并修订<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

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并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进行修改。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15 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80,700 股进行了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

由 773,418,434 股减少至 773,137,734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73,418,434 元变更为人民币 773,137,734 元；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因利润分配送股，

总股本将由 773,137,734 股增加至 927,765,280 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 773,137,734 元变更为人民币 927,765,280 元。 

二、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原经营范围：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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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的

劳务人员（不含海员）；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

所需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开展上述业

务领域的投资及投资管理、建设和运营等。  

本次增加后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向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对公司原营业执照、原组织机构代码证、原税

务登记证进行“三证合一”登记手续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对《公

司章程》中相关内容进行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于 2001 年 4 月 13 日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

[2001]342 号文件批准，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2001 年 5 月 22 日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号 1000001003536；2006 年

8 月 1 日变更为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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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1959144；2008年4月17日营业执照号变更为110000009591448。 

修改为：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于 2001 年 4 月 13 日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

[2001]342 号文件批准，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2001 年 5 月 22 日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号 1000001003536；2006 年

8 月 1 日变更为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号

1100001959144；2008年4月17日营业执照号变更为110000009591448；

2016年 2月 15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28321N。 

（二）根据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进行

如下修改： 

1、原《公司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73,418,434 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27,765,280 元。 

2、原《公司章程》：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73,418,434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773,418,434 股。 

修改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27,765,28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927,765,280 股。 

（三）根据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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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及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

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经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 

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及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

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的劳务人员（不含海员）；经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

转口贸易；开展上述业务领域的投资及投资管理、建设和运营等。 

（四）为进一步优化决策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对《公司章程》

中董事会成员人数进行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

副董事长。 

…… 

修改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7 至 9 名董事组成，具体人数由股东大

会确定。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 

（五）为建立健全公司资本运营管理体系，优化资本运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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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章程》中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进行如下修改： 

1、原《公司章程》：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修改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资本运营总监。 

2、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

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修改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资本运营总监等高级管

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3、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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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资本运营总监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 

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资本

运营总监； 

…… 

（六）为进一步增强信息披露主动性，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对《公

司章程》中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进行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

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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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指定至少一份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

公司信息的报纸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刊登公

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四、备查文件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1 日 


